附件3：合同模板

车辆保险协议
[bookmark: _GoBack]
甲方： 黄石市东楚国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下简称甲方）
乙方：                                                  （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保险法》相关规定，双方本着公平、公正、诚信、互惠、互利的原则，对2024年度运营车辆承保及理赔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为甲方营运车辆承保险种、保险金额和赔偿限额。
1、车辆类型：投保车辆约15台。
2、投保险种：交强险、商业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承运人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保额为200万；承运人责任险，每座100万，按座位赔付，无绝对免赔条款。
3、投保车量数以实际营运车数为准。按甲方车辆上年度实际到期时间起保，每年每台车辆保费在起保时一次性支付完毕，乙方于起保日始承担责任。
二、乙方对承保的甲方车辆：
1、商业险：按照国家保监会相关最低优惠标准执行。
2、交强险：按国家政策执行。
三、服务期限：2024年    月    日至2025年   月   日（壹年）
四、合同金额：人民币              （小写：           ）
五、乙方向甲方交纳的       服务承诺履约保证金作为乙方履行服务的保障，不计利息，甲方向乙方所有投保的车辆在保险期内所有事故赔款乙方按规定全部赔偿到位并且无理赔服务违约情况发生后甲方将余额全部无息退还。
六、在协议有效期内，甲方可根据自身需要对车辆投保的险种进行调整，但相同险种的保费及优惠条件不变。
七、在协议有效期内，遇国家新的政策需要调整保费或有其它的新保险政策双方参照执行。
八、已保险车辆因转出、保费等原因退保，乙方应按条款规定退保费,新增加的车辆办理保险，投保时由中标公司按当地新车最低折扣价格代为办理，但保费必须在保险单生效前一次付清。
九、甲方按协议付费后，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乙方按条款及法律规定标准予以理赔。如甲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及金额付费，乙方应及时提示甲方按协议履行协议内容，甲方应积极配合。
十、伤者鉴定费、车损评估费、诉讼费等根据保险条例及法院判决进行赔付，车辆施救费以及其它未查明确定保险事故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物损失程度依据保险条款规定给予赔付。
十一、每年组织不少于两次的关于车辆保险、行车安全、车辆保养、事故处理、法律常识等方面的安全培训会。
十二、乙方严格执行每日24小时受案值班制度，接到报案后，市区服务人员15分钟内到达现场；省内及省外出险5分钟内委托当地保险公司勘查现场，当地保险公司1小时内到达现场，需直接去出险地，省内2小时内到达，省外10小时内到达。
十三、 甲方车辆在异地发生意外事故，根据需要可要求乙方就地理赔，乙方应依靠属地网络优势，提供相应的查勘、施救等理赔服务。
十四、案件在索赔单证齐全并且理赔金额经双方确认后，5000元以内的简易案件，乙方在1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5000-20000元以内的案件，在2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20000元以上的案件，在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十五、乙方为甲方提供重大交通事故的方便快捷处理预案：
1、车辆出险后，甲方应第一时间告知乙方，乙方安排专人对接负责全程事故处理，包括不限于车辆定损、修理，人员伤情跟踪、用药、鉴定等涉及交通事故处理、赔偿相关费用的确定。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符合保险责任范围内依法应由乙方承担的经济赔偿由乙方接到甲方报案电话后48小时内，预估经济赔偿金额100000元以内的案件由乙方全额先行垫付，100000元以上的由乙方按不低于80%的赔偿比例先行垫付。特殊案件需双方协商解决。接到出险通知而未履行以上处理义务的，视为默认委托车方全权处理，所有流程、费用不得提出异议，伤者鉴定费、车损评估费、诉讼费等根据保险条例或法院判决进行赔付，车辆施救费以及其他未查明确定保险事故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物损失程度依据保险条款规定给予赔付。
2、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车辆发生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责任范围的事故，公安部门或行政执法部门的第三方不介入处理的，乙方将派理赔人员参入协商赔偿处理，无法达成协议的提交法院或仲裁机关。
3、车险实行简易小额人伤快捷处理程序，所有涉及轻微伤人案件由甲、乙及伤者提供辅助证明材料后由三方共同参与协商赔偿事宜，确定金额后由乙方理赔。涉及伤残评级，乙方具备自主评残能力，涉及需要进行鉴定的伤者可三方自主评残，若对自主评残存在异议的乙方将陪同伤者前往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
4、互碰免责及简易事故处理措施：凡互碰两车均为同一保险人（乙方）承保，报案人经征求保险公司（乙方）同意，可自行拍照后快速撤出交通事故现场,将车辆送往修理厂定损，无须其他证明。凡碰撞事故双方均为同一保险人的，必须纳入赔偿范围。
5、甲方购买第三者责任险，如发生重大事故，甲方需提供相关资料，乙方根据事故的真实性针对甲方的需求快捷提供预赔服务，对于保险纠纷和重大保险事故的理赔，乙方积极配合甲方处理，必要时给予通融赔付。
6、乙方为甲方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服务，乙方为甲方作为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追偿以及理赔阶段的案件提供无偿法律援助服务。
7、需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
8、如遇特殊赔案由双方保险工作负责人协商处理赔偿事宜，力争达到共识。
十六、以上条款甲、乙双方必须无条件履行并严格遵守，如有单方违约行为发生，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违约方需全额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及法律责任，包括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公告费等费用。
十七、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引起的争议，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八、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公章）：                       乙 方：（公章）：
税号：                             税号：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行：                           开户行：
账号：                              账号：            
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签 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